学 生 课 程 缓 考 审 批 表
	学生姓名
	
	班级
	
	学院
	

	课程开设学期
	20    ——20    学年第   学期

	申请
缓考
理由
	

	申请
缓考
课程
	 

	院学办
意见
	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院主管领导
意见
	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由学生所在学院填写一式两份，经逐级审核签字，教务处签署意见后返回院办公室一份，另一份存教务处。 
